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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精英培訓組的投訴 

2021年度香港代隊隊選拔事件 

調查報告撮要 

 

1 背景 

於 2020年 10月 20日至 11月 17日期間，香港健球總會(下稱健總)屬

下的精英培訓組(下稱精訓組)舉辦了 2021年度香港代表隊選拔，有 17

男 15 女共 32 名參選者透過公開招募模式報名，精訓組在此期間進行

了共五日的活動，為參選者進行評分。在 2020年 12月 11日精訓組對

外公布了 8 男 8 女的入選名單，同日健總執行委員會(下稱執委會)收

到針對是次選拔的投訴，投訴人認為負責教練表現不佳及選拔評分方

法未能客觀反映球員表現。 

 

2 執委會的評論 

綜合執委會調查所得，有以下評論。 

 

2.1 投訴點 2.1 教練的講解及示範並不清晰 

教練表明在選拔期間清楚講解及示範，執委會亦在聆訊中獲得其他證

人證明教練的說法，教練在期間確實無解釋如何獲取高分數，但執委會

認為教練在講解及示範已達到基本的要求，參選者已獲得應有的資訊。

因此，執委會認為，投訴點(2.1) 不成立。 

 

2.2 投訴點 2.2 教練準備和溝通不足，態度欠佳 

執委會認為教練在選拔現場安排上有基本的準備及溝通，這方面也得

到其他證人證供支持，證人也表示兩位教練的態度正常，並無明顯的態

度問題。因此，執委會認為，投訴點(2.2) 不成立。 

 

2.3 投訴點 2.3 評分原則不恰當，態度較技術重要 

選拔所使用的評分紙清楚列明兩大項的比重各佔 50%，數字上顯示同樣

重要，雖然每個技術細項的佔分不及態度細項的佔分比重，但執委會認

為是因為技術的細項總數遠比態度的細項多，所以平均值理應較低。至

於態度及技術兩者那方重要是因應教練訓練方針而決定，是次選拔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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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反映教練對這方面的取態，是兩者同樣重要。因此，執委會認為，

投訴點(2.3) 不成立。 

 

2.4 投訴點 2.4 評分制度並無客觀標準，教練未能妥善執行評分工作 

執委會在聆訊中曾就著不同的細項要求教練列出大眾認知，或可量化

的準則，但教練未能正面回應或回應過於簡短，執委會從精訓組提交的

文件也不能查出相關資料。從教練及證人的口供，執委會得悉每位參選

人快速輪流進行測試，教練面對高流轉評分模式，數秒之間轉變評分對

象，對比舊有模式中固定一組人在固定時間進行測試，在紀錄和安排上

今次的選拔執行難度較高，但負責評分的人手未有按需要增加。因此，

執委會認為，投訴點(2.4) 成立。 

 

2.5 投訴點 2.5 協助者的表現影響參選人及教練評分表現 

兩節的選拔邀請協助者幫忙，根據證人的口供，協助者確實會因體力透

支而發生出錯，但整體表現可接受。精訓組主席及教練都因為協助者體

力不支而需親自落場代替協助者，此舉明顯影響評分工作。因此，執委

會認為，投訴點(2.5) 部份成立。 

 

2.6 投訴點 2.6 投訴人評分被錯判 

執委會認為整個選拔貫徹不分男女、體形等的配對安排，而所有參選者

都面對相同待遇，客觀上並無不公平的情況存在，所以執委會認為這安

排對投訴人的得分並無影響。這次選拔只有第五節進行錄影，對投訴人

頭四節的表現只能依賴證人作證，在欠缺證據下，執委會無法就投訴人

每個細項進行核證。針對投訴人在直接擊球、雙手直線擊球及過頭擊球

的表現，證人作供認為投訴者在此三項的測試皆能達到教練的要求，執

委會檢視三項測試的細節，認為將球擊過兩條柱中間或飛越一條柱是

一個容易判斷的標準，教練與證人證供有明顯矛盾。執委會並無發現投

訴人、教練及證人三方有針對任何個人意圖，基於有證人支持投訴者的

部份說法，不排除是因為紀錄出錯而引起。因此，執委會認為，投訴點

(2.6) 部份成立。 

 

2.7 投訴點 2.7 精訓組內部對是次的選拔內容缺乏監管 

教練未能在選拔前向執委會提交相關文件，精訓組主席及執委會主席

未有強硬催促教練，未能發揮監管作用。教練擅自修改評分細項，由[比

賽態度]臨時改為[比賽表現]並無獲得精訓組主席同意，教練的做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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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不當，也證明是次選拔監管不足。因此，執委會認為，投訴點(2.7) 

成立。 

 

3 跟進 

是次調查為處理投訴而並非以上訴方式進行，所有參選者分數不會因此而作

出調整。執委會的調查未有發現精訓組在是次事件上有人為偏私及作弊行為，

但執委會認為是次事件影響極大，引起很大迴響，外間並不單於針對人為過

失，同時要求健總作全面性的制度檢討，為回應訴求及表達健總對此事的關

注，執委會採取以下措施: 

 

3.1 執委會主席會向投訴人發出信件，承認健總在事件中的不足及承諾針

對問題進行修正，避免問題再次發生。 

3.2 就教練將評分項目[比賽態度]擅自修改為[比賽表現]一事，執委會主

席向吳家寶及丘兆禮發出警告信，同時向會長建議凍結吳家寶及丘兆

禮二人的三級教練資格，暫停其三級教練所有的職能。 

3.3 為確保議案制定、執行和監管有明確劃分，向會長建議解除吳家寶及丘

兆禮二人在精訓組組員的任命，避免教練在此方面身份尷尬。因同樣理

由，兩位教練在香港代表隊(大隊)的工作，會被限制於負責訓練及常規

球員評估，不能參與關於球員任命/解除任命方面的決策。 

3.4 香港健球代表隊(大隊)正式開操後三個月，精訓組主席要為兩位教練

作績效評估，將評估書呈交執委會。執委會同時會向香港代表隊球員發

出不記名問卷，收集球員對教練的意見；執委會將按精訓組主席評估書

和球員問卷結果，配合執委會收集的資訊，決定兩位教練往後在港隊職

能上的安排。 

3.5 就記名問卷及向部份球員披露分數這兩件事情，執委會主席向精訓組

主席張崇謙發出指示信，列舉工作組主席要避免的不恰當行為。指示信

的原則適用於所有工作組。 

3.6 精訓組主席需向執行委員會呈交針對事件中避嫌及監管不足的改善方

案。 

3.7 凍結香港代表隊拔尖制度，執委會按精訓組的改革情況決定何時恢復

拔尖制度。 

3.8 針對精訓組進行人事及決策改革，包括: 

3.8.1 精訓組要包括非港隊教練的組員，由執委會公開招募組員，精

訓組身為港隊教練的組員人數不可超過非港隊教練組員的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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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主席並無投票權，除非精訓組投票決策時出現票數相同的情況，

主席才可選擇投票，並建議將此做法延伸至其他工作組。 

3.8.3 由執委會檢視精訓組的職權及決策方式，新增或修正相關的文

件。 

註: 是次精訓組制度改革需要在本年四月前完成。 

 

 

 

 

香港健球總會 

執行委員會主席 

 

 

報告完成日期：2021年 1月 14日 

報告發佈日期: 2021年 2月 8日 


